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665    

国际私法复习方法 

蒋跃华 曾志民

    

    纵观近几年律考司考，国际私法的命题特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分值大概稳定在１０分到１５分左右，每年呈递增趋势，尤其是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５分，为历

年最高，反映出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命题者对这一块知识的重视在不断增加。  

    

    第二，考察点涉及总论、分论（即各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法律适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

的程序制度三大块。三大板块分值三足鼎立，而分论占一定优势。突出特点是，总论部分的考点基本上集

中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冲突规范的类型、反致的形式、识别、先决问题、外国法的查明、法律规

避的构成要件等，尤其是反致的形式与冲突规范的类型更是百考不厌，几乎年年都有１至２分；而分论部

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考我国相关民商事法律、司法解释的法条规定，近三年的涉及分论的题９０％以上都

是考我国的法条规定。这一点对考生复习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涉外程序方面则集中考察国际商事仲裁的特

点、仲裁协议、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及我国相关规定）、涉外民诉管辖权、国际司

法协助及我国相关规定。  

    

    第三，试题难度都不是太大，只要掌握总论部分的基本概念及我国相关法条规定内容，这些题基本上

都能答对，所以国际私法的复习难度不大，属于抓分内容。  

    

    二、复习策略  

    

    （１）总论部分：以看教材为主，主要要搞清如下基本理论问题：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直接、间接

调整方法；国际私法的国内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冲突规范的定义、特点、结构和四种类型；准据法的定

义、特点；识别、二级识别；反致的几种情形（我国不承认反致的规定）；外国法的查明方法及无法查明

的处理办法（注意我国的有关规定）；公共秩序保留的含义（我国有关规定）；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我

国关于法律规避效力的规定）  

    

    （２）分论部分：主要以记忆我国有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条规定为主。包括但可能不限

于：民法通则第八章；民通意见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九十五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

二十八、一百二十九条；合同法解释一第七至八条；担保法第九十二、九十五条；担保法解释第六条；著

作权法第二、二十五、四十六、四十七条；商标法第九、十条；继承法第三十六条；继承法意见第六十

三、六十四条；收养法第二十一条；民诉法第四、五、二百三十七至二百六十九条；民诉意见第一、二、

十三至十六、三百零四至三百二十条；仲裁法第六十五至七十三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三条；票据法

第九十五至一百零二条；保险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至二百七十六条；民用航空法第一

百四十八至一百九十条；国籍法第三至十七条；《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最高

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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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发 １９８６ ４７号）；《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

知》（法 经 发 １９８７ ５号）；《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外司法协助协定的通知》（法 办 发

１９８８ ３号）。  

    

    关于记忆方法我觉得有三点很重要：第一，分论的记忆可以集中按条文顺序记忆，但最好按其规定内

容的性质分类记忆，如按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涉外代理、涉外物权关系、涉外合同、涉外侵权、涉外不

当得利、涉外无因管理、涉外婚姻继承、涉外票据海商等。这可能需要将不同法律中的相关条款放在一起

联系起来一块记忆，这样才会全面，如关于涉外法定继承，就需要将我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继承法意见

第六十三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等联系起来一块记。否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题就做不对；

第二，不要忽视系属公式的指导意义，这些法条大多还是与系属公式相一致的，如“行为地法”这一系属

与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等相一致；第三，是要注意分论里并非只是法条而完全没有理

论，如涉外继承部分有个区别制和同一制的知识点，你可以不知道什么叫区别制、同一制，但若知道了你

会发现这部分应记的法条很好记。  

    

    （３）程序制度：这一部分要结合上面两种复习方法，因为这一部分理论和法条都很重要。比如国际

司法协助部分既要知道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协助内容及一般途径，又要知道我国在送达文书、调查取

证、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方面的程序规定。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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